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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 2016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的背景資料。條例草案旨在把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的新結構引入香港。本文件亦綜述在 2013-2014年度立法會會
期內財經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期間，委員就有關建議所提出的

主要意見和關注。  
 
 
背景  
 
2.  目前，《公司條例》(第 622章 )對公司減少股本設有種種
規限，因此，根據香港的法例，開放式投資基金只可以單位信

託的形式成立，而不得以公司形式成立。據政府當局所述，香

港有需要引入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新結構，以回應市場對更加

靈活變通的投資基金工具的需要。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使基

金可以公司形式成立，但卻無須囿於一般公司現時所受的限

制，可以靈活發行和註銷股份，以便投資者買賣基金。有關建

議提供多一種基金結構選擇，並為基金經理締造更為靈活的營

商環境以滿足市場需求，從而吸引更多以公開形式發售的基金

和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基金來港註冊。  
 
3.  財政司司長在 2013-2014年度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表示，
政府當局計劃就有關措施進行諮詢，以研究修改法例，引入開

放式投資公司形式 1，吸引更多傳統互惠基金及對沖基金以香港

為基地。在 2014年 3月 20日，政府當局就引入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的新結構 2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有關諮詢總結已於 2016年

                                              
1 政府當局之後使用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一詞代表開放式投資公司形式的概念。  
2 就此，金融發展局 (下稱 "金發局 ")於 2013年 11月 18日發表為香港的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設立法律及監管框架的建議。金發局於 2015年 12月又發表有關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和離岸私募基金利得稅豁免的稅務問題的文件，以載述金發局就該兩個課題

所提建議。有關詳情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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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發表。據政府當局所述，回應者普遍支持把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的結構引入香港。  
 
 
條例草案  
 
4.  條例草案在 2016年 1月 15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6年 1月
27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首讀。條例草案旨在修訂《證券及期貨條
例》 (第 571章 )及其他成文法則，以： (a)就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
成立、註冊、管理、運作及規管，訂定條文；及 (b)就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享有的利得稅豁免、豁免關乎售賣或購買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股份或單位的轉讓書繳付印花稅，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訂定條文。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SF&C/1/2/22C(2015))
第 16段 ， 以 及 有 關 條 例 草 案 的 法 律 事 務 部 報 告 (立 法 會
LS31/15-16號文件 )第 5至21段闡述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下文第
5至 11段撮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結構、主要經營者及投資範圍  
 
5.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是開放式集體投資計劃，結構上屬股

本可變動的有限法律責任公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上包含

一般有限公司的特點 3。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為以公開形式或以

私人形式發售的基金。由於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為投資工具，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  
 

(a) 不會如根據《公司條例》成立的公司那樣，受減少
股本的規則所限，而應能靈活調整其股本，讓股東

可認購和贖回股份；  
 
(b) 不會如根據《公司條例》成立的公司那樣，受從股

本中撥款作出分派的規限，而是在符合償付能力和

披露規定的情況下，可從股本中撥款作出分派；及  
 
(c) 須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註

冊。  
 
6.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董事、投資經理及保管人將為主要

經營者。為了加強保障投資者，主要經營者須符合若干基本資

格規定。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董事局須承擔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一

                                              
3 相關的特點包括：  
 (a)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具備法人資格及組成文件 (即法團成立文書 )；  
 (b)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須由承擔受信責任的董事局管治；及  
 (c)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股東的法律責任只限於他們所持公司股份的未繳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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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事務的法律責任，為股東發揮多一重監察作用。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的資產與投資經理的個人資產必須予以分隔，而前者須

託付予另一獨立保管人妥為保管。  
 
7.  以公開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將獲准根據證監

會的產品守則規定和基金認可條件，投資於各資產類別 4，這與

適用於以公開形式發售的證監會認可基金的現行制度一致。至

於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其投資範圍應與第 9類
(提供資產管理 )受規管活動所界定的範圍統一，但可按 10%最低
額豁免規則投資於其他資產類別。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也可採用

傘子基金的結構 5，並會採用受保護專屬帳戶的結構 6。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成立為法團、註冊及規管事宜  
 
8.  要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成立為法團，申請人在向公司註

冊處處長提出成立法團的申請前，應先向證監會提交註冊申

請。此外，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須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章 )
申請登記。擬向公眾發售其股份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亦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向證監會申請認可。  
 
9.  證監會將會擔任主要監管機構，負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註冊並加以規管。《證券及期貨條

例》會賦權證監會訂立附屬法例和發出守則或指引，就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成立為法團以及其管理、運作及業務等事宜，施加

規管並提供指引。此外，公司註冊處處長將會負責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成立為法團的事宜及相關法定企業文件的存檔工作。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終止運作和清盤規定  
 
10.  當局建議應容許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以更直接和更具成

本效益的方式終止運作。因此，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在終止運

作時自行向證監會申請取消註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無論是否
有償付能力 )會沿用《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 32章 )所載
的程序清盤。  
 

                                              
4 主要投資於證券、期貨及場外衍生工具。  
5 這指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設立多隻獨立集資的子基金，而每隻子基金都會根據本
身的投資目標及策略，管理所持有的資產。  

6 根據受保護專屬帳戶的結構，在傘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之下，各子基金的資產只
屬於該子基金，不得用以解除針對傘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或任何其他子基金的法

律責任或對兩者提出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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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稅務待遇  
 
11.  條例草案修訂《稅務條例》(第 112章 )，以將現時公募基
金和離岸基金享有的利得稅豁免，擴大至適用於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此外，《印花稅條例》 (第 117章 )將會予以修訂，以：       
(a)使適用於單位信託計劃某些單位售賣或購買及轉讓的現行印
花稅待遇適用於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 (b)關乎售賣或購買認可
開放式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的交易，只要符合指定的條

件，即獲豁免無須簽立成交單據，亦無須在成交單據加蓋印花，

而關乎售賣或購買該等股份或單位的轉讓書則獲豁免無須繳付

印花稅。  
 
 
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12.  政府當局及證監會於 2014年 4月 7日的會議上，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簡介公眾諮詢內有關引入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新結構的

建議。下文各段綜述委員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有關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稅務安排  
 
13.  委員察悉，雖然政府當局建議使現時給予公募基金的利

得稅豁免適用於以公開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但當局

仍在研究以私人形式發售而中央管理及控制又在香港進行的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應否獲豁免繳付利得稅。部分委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考慮將豁免利得稅的現行做法，擴大至適用於以私人形

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以提高香港吸引海外互惠基金和

私人基金來港註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對於使稅務豁免適用

於以公開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一事，部分委員表示有

所保留，原因是公眾關注香港稅基進一步收窄的問題，而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制度的運作將要使用公共資源。委員亦詢問其他

基金司法管轄區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提供甚麼稅務優惠。  
 
14.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就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

股份轉讓豁免繳付印花稅，因為透過同時發行及贖回股份的做

法，便可以避免股份轉讓所須繳交的印花稅。然而，其他委員

關注到有關建議會令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基金對投資者更有吸引

力，繼而令股票 (買賣股票須繳付印花稅 )處於不公平的競爭環
境。  
 
15.  政府當局認同，市場參與者決定基金註冊地時，稅務事

宜會是考慮因素之一。目前，所有離岸基金 (包括以私人形式發
售而中央管理及控制又在香港以外進行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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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繳付利得稅。關於將利得稅豁免擴大至適用於以私人形

式發售而中央管理及控制又在香港進行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

建議，政府當局會仔細研究有關事宜。據觀察所得，部分基金

司法管轄區對以私人形式發售而中央管理及控制又在當地進行

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豁免繳付利得稅。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結構及規管  
 
16.  在有關建議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會由董事局管治，董

事局代股東執行監察工作，發揮多一重監察作用，但董事局的

個別董事無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領牌。部分委員詢問，

如何才可以令董事 (尤其是非執行及獨立董事 )承擔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事務的責任，以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與傳統公司之間的

監管規定有何分別。  
 
17.  政府當局表示，與傳統公司模式類似，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的董事須履行董事的法定及受信責任。證監會補充，由於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是公司形式的基金投資工具，其特點將會與一

般有限公司類似，即雖然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及

投資職能必須時刻轉授予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投資經理，但

董事局須承擔公司事務的法律責任。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董事須

履行的受信責任，與傳統公司董事根據《公司條例》及普通法

須履行的受信責任一樣。  
 
18.  委員詢問有關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投資範圍及相關的

規管 (即證監會認可、產品盡職審查及風險管理 )為何，包括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會否獲准作出高風險投資、證券行可否辦理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基金的買賣，以及政府當局會否鼓勵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在香港上市。  
 
19.  政府當局解釋，有關建議會加強投資者保障。舉例而

言，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現時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基金不

受證監會規管，在有關建議下，證監會將負責監督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的新制度，而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包括以私人形式發售的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則受到該新制度規管。關於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的投資範圍方面，當局初步的構思是，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

投資的資產種類範圍，大致等同於《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活

動中有關傳統投資基金的資產種類範圍，亦與《證券及期貨條

例》所訂須向證監會領牌並受其規管的投資活動類別一致。證

監會補充，以公開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須遵守適用的

證監會產品守則，例如有關分散投資及披露風險的規定；而以

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只要基金經理遵守基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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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原則及操守規定，在所採用的投資策略方面可享有較大彈

性。關於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基金的買賣及上市事宜方面，只要

證券交易商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進行第9類受規管活動，即可成
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並從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投資管理。此

外，關於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上市的問題，《上市規則》有關基

金上市的規定將會適用。  
 
20.  委員察悉，擬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採用傘子基金的

結構，這類基金之下可設立多隻獨立集資的成分基金，各成分

基金的資產及負債之間互相分隔，萬一無力償債，便會各自清

盤，而不會對其他成分基金構成風險擴散的問題。他們詢問，

這種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受保護專屬帳戶制度，相對其他基金司

法管轄區現有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是否更先進及更有競

爭力。證監會表示，擬議的受保護專屬帳戶制度已考慮其他主

要基金中心 (例如英國及愛爾蘭 )其他性質相近的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結構及最新發展情況。  
 
 
立法會質詢  
 
21.  梁繼昌議員於 2014年 4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
有關 "擬議的公司型開放式基金新結構 "的書面質詢，要求當局提
供有關擬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的詳細資料，包括與主要

資產管理司法管轄區的類似制度進行的比較、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資產的投資，以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稅制。有關質詢及政

府當局書面回應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最近發展  
 
22.  在 2016年 1月 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法案委員會以研究條例草案。  
 
 
參考資料  
 
2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2月 22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3年11月18日 金融發展局 (下稱 "金發
局 ")發表題為 "為香港
的開放式投資公司設

立法律及監管框架的

建議 "的研究文件  
 

新聞稿  
 
金發局的研究文件  
(只備英文本 ) 
 
 

2014年3月20日 政府當局為引入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的新結

構展開公眾諮詢  
 

新聞公報  
 
諮詢文件  
 
 

2014年4月7日  政府當局和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向

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

公眾諮詢內有關引入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新

結構的建議  

討論文件  
( 立 法 會 CB(1)1180/ 
13-14(05)號文件 ) 
 
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1)1996/ 
13-14號文件 ) 
 
跟進文件  
( 立 法 會 CB(1)1316/ 
13-14(02)號文件 ) 
 

2014年4月16日 梁繼昌議員就擬議的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新

結構提出書面質詢  
 

議事錄 (第 7247至 7249
頁 ) 

2015年12月7日 金發局發表有關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和離岸

私募基金利得稅豁免

的稅務問題的文件  
 

新聞稿  
 
金發局的文件  
(只備英文本 ) 
 

2016年 1月 15日  政府當局發表有關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

的諮詢總結  
 

新聞公報  
 
諮詢總結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Financial%20Services%20Developnent%20Council%20releases%20its%20first%20batch%20of%20research%20reports%20-%20TC.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Financial%20Services%20Developnent%20Council%20releases%20its%20first%20batch%20of%20research%20reports%20-%20TC.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05%28Eng%29-Proposals%20on%20Legal%20%26%20Regulatory%20Framework%20for%20OEIC%20in%20HK.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05%28Eng%29-Proposals%20on%20Legal%20%26%20Regulatory%20Framework%20for%20OEIC%20in%20HK.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3/20/P201403200299.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3/20/P201403200299.htm
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consult/doc/ofc_c.pdf
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consult/doc/ofc_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407cb1-118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407cb1-118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4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4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407cb1-1316-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407cb1-1316-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6-translate-c.pdf#nameddest=wrq20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Press%20Release_reports%20on%20asset%20management_Trad%20Chi.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Press%20Release_reports%20on%20asset%20management_Trad%20Chi.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Tax%20Paper%20-%20Eng-No.18.pdf
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Tax%20Paper%20-%20Eng-No.18.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15/P20160115025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15/P201601150253.htm
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consult/doc/ofc_conclu_c.pdf
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consult/doc/ofc_conclu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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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月 27日  《 2016年 證 券 及 期 貨

(修訂 )條例草案》首讀
 

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檔 案 編 號 ：

SF&C/1/2/22C(2015))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31/15-16號
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20160115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20160115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rief/b201601151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rief/b201601151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129ls-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129ls-31-c.pdf

